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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观世界宪法学说史上使用的宪法概念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意义：

第一，固有意义的宪法。所谓固有意义的宪法是指任何国家不论其社会经济状况如何，
都有国家权力和行使这些权力的机关的存在，而用来规定该国高层机关、权力组织与作
用及其相互关系，以及权力与国民关系的法律规范，就是固有意义的宪法。这种意义上
的宪法存在于每一个国家，因为任何国家的政权都需要以一定的法令来组织其政权机关
，进而对该国家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作出设定，其功能在于确保政治权力的永续化，并
提供国家统治机构的正当性依据。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具有浓厚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色彩，
即主张宪法关系的决定力量在于赤裸裸的实力对比关系，现已逐渐退出了宪法学术的舞
台。

第二，宪政意义的宪法。宪政意义上的宪法又称“近代意义的宪法”，是指有关立宪制
度的宪法，它以立宪主义为政治理想，主张限制国家公权力，以保障人权为其最终价值
核心。这是宪法学说史上最为重要的宪法定义，也是当代世界各宪政国对宪法的共同认
识。1789年法国《人权宣言》第16条所宣称的“凡权利未受保障、没有分权的社会，
就没有宪法”，就是典型的立宪意义上的宪法。19世纪以后，欧美各国语言中的constit
ution之含义，逐渐集中于这一意义上的宪法。这种宪法不论形式上是成文还是不成文
的，均只以强调限制专断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为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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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实质意义的宪法。所谓实质意义上的宪法，是指凡是在实质内容上属于国家根本
法的法律规范，不论形式上是否为宪法典或是法律，都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宪法。这种意
义上的宪法包括宪法典、宪法性法律法规、宪法解释、宪法判例以及宪法惯例等等。

第四，形式意义上的宪法。是指以宪法典等成文宪法形式表现出来的宪法类型，不论其
名称是否为“宪法”。只要其表现形式比较集中于法典或其他少数成文的法律文件，即
可归入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之范畴，例如，德国基本法，虽然在名称上不称作宪法，也属
于这种类型的宪法；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宪法由三部主要的法律文件构成，虽然不称为宪
法，但在习惯上仍将其归入形式意义上的宪法的范围。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
法相比，前者的特点在于宪法的表现形式较为集中。

在上述四种分类中，前两者是对宪法实体内容所作的分类，而后两者是以宪法的表现形
式所作的分类。其中，宪政意义的宪法是我们理解宪法概念时最为重要的宪法类型，因
为这代表了国际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质内容的通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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